
 

衝突礦產暨禁用有害物質政策 

 

祥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對於供應鏈中衝突礦產及無有害

限用物質（Hazardous Substance Free, HSF）管理之堅定承諾與明確要求。

期望確保本公司所有產品均符合國際相關法規標準、滿足客戶的期望，並積極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鑑於本公司作為一家專業積體電路（IC）設計公司，其營

運模式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夥伴。因此，有效管理供應鏈中潛在的衝突礦產與

有害物質風險，對於保障本公司產品的合規性、維護企業聲譽及實現可持續發

展至關重要。不僅是遵循外部規範的必要舉措，更是本公司主動進行風險控

管、提升供應鏈韌性及競爭力的內部管理基石。本公司現有的風險管理策略亦

強調識別共同風險並制定管理策略以規避損失。 

 

本公司所有產品之整體生命週期，包括其設計、開發、採購、製造（委外）及

銷售等各環節。其規範對象涵蓋為本公司提供產品、原物料、零組件、半成

品、成品或相關服務之所有供應商及其各級子供應商。考量到本公司作為 IC設

計之無晶圓廠（Fabless）營運模式，對於供應鏈的透明度與可追溯性有著更高

的要求。因此，直接或間接為本公司提供含有錫（Sn）、鉭（Ta）、鎢（W）、

金（Au）（以下統稱為「3TG」）及其他未來可能被國際公約或主要市場法規認

定為衝突礦產之礦物和有害限用物質的供應商，均需嚴格遵守本政策之規定。 

 

本公司鄭重承諾： 

1. 堅決不支持、不使用任何來自衝突地區，例如剛果民主共和國（DRC）及

其周邊受武裝衝突影響或高風險區域（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CAHRAs），經非法開採或循非法貿易途徑取得之衝突礦產。 

2. 致力於優先採購符合「負責任礦產倡議」（Responsible Minerals Initiative, 

RMI）或其他同等國際公認標準驗證為無衝突來源之礦產。 

3. 確保所有產品在設計、製造及材料使用上，均符合或優於國際及地區性無

有害限用物質相關法規之要求，例如歐盟《電機電子設備中有害物質限制

指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歐盟《化學品註

冊、評估、授權和限制法規》（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中之高度關切物質（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清單等，並積極響應客戶對於綠色產品之特

定要求，持續推動綠色設計與綠色製造。 

4. 積極與所有供應鏈夥伴合作，共同建立一個透明、負責且具備可持續性的

供應鏈體系，透過資訊共享與能力建構，提升整體供應鏈的社會與環境責

任表現。 


